第十三师应急管理局行政处罚案件信息公开表
（2025年第18期）  
	第十三师安全生产行政处罚公示（师应急案〔2025〕PX02号）

	处罚决定文号
	（十三师）应急罚〔2025〕PX02号

	处罚名称
	哈密磐石安科信息技术咨询有限公司安全生产培训违规行为的行政处罚案

	处罚类别
	罚款

	违法事实
	11月3日师市应急管理局对哈密磐石安科信息技术咨询有限公司开展执法检查时发现该公司主要存在以下问题：1、9月8日加氢工艺作业初训理论培训，经查看当日培训视频监控，实际培训学时9.2学时，与培训大纲要求的10个学时不一致；2、9月16日煤气作业初训（理论）演示参观课程，实际培训内容为：复习，与培训大纲要求的“演示参观”内容不一致。

	处罚依据
	哈密磐石安科信息技术咨询有限公司涉嫌违反《安全生产培训管理办法》第三十四条第一款第二项：“安全培训机构有下列情形之一的，责令限期改正，处1万元以下的罚款；逾期未改正的，给予警告，处1万元以上3万元以下的罚款；（二）未按照统一的培训大纲组织教学培训的”对其给予行政处罚。

	处罚结果
	对哈密磐石安科信息技术咨询有限公司作出责令限期改正，处人民币9000元（大写：玖仟元整）罚款的行政处罚。

	行政相对人名称
	哈密磐石安科信息技术咨询有限公司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659040MA78NU549T

	法人/负责人姓名
	戚立云

	处罚决定日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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